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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資訊公開/專責代理人員01

法源：「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劃及警告通知作
業辦法」

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劃

02

法源：「檢查鑑定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之採樣設
施規範」

排放管道資料表規範
03

法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辦法」及「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

污染物排放量計算規範
04

法源：「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燃料成分標準/燃料使用許可證05

法源：「固定污染源有害污染物排放標準」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

有害污染物階段性排放標準/不需計算管道有效高度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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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5

0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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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8

基本資料

製程及污染源操作情形

原(燃)物料種類、成分及年使用量

污染物收集方式

污染排放量及排放標準

污染防制技術及操作條件

排放管道及監/檢測作業規定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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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名稱 表單代碼 對應審查章節

工廠基本資料 C 1

有機溶劑製程 AP-OS 2

易致空氣污染物之物質資料 M 3

污染防制計畫目標 AP-G 5

製程設備 AP-E 2

防制設備 AP-A 6

設備元件 AP-O 2

排放管道 AP-P 7

粒狀污染物推置場 AP-X 2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 AP-T 2

廢水處理廠 AP-W 2

製程資料 AP-M 2

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場 AP-L 2

製程粉粒狀物料輸送設施接駁點 AP-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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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地址、負責
人住址等，應依
檢附佐證資料確
實填寫

代理人與聯絡人
應不得提報同一
人

公司變更登記表
上之負責人，且
保證書應由負責
人親筆簽名，若
非前述負責人親
自簽名而委由廠
內其他業務主管
代為簽章者，則
須檢附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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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地理資訊
圖資雲服務平台
(TGOS)之全國門
牌地址定位服務

作業總樓地板面
積(20b)應大於或
等於作業用地總
面積(20a)

24. 及 26. 應 以
「全廠」需符合
之規定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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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中製程
編號請填於製
程名稱下

設置緊急排放管
道者，請於緊急
排放管道避開擾
流處，設置風量
計

設置揮發性有機
物之防制設備者，
應於試車檢測驗
證其處理效率，
且防制設備前端
濃度將核定於操
作許可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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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污染源應於明
顯處標示污染源編
號，作業區內設備
個數眾多者，應各
別設立明顯清楚標
示牌，以利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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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製程操作
之所有原料、
重製半成品、
非製程使用之
有機溶劑(例如
擦拭、清潔或
實驗室藥品)

空、水、廢、毒應一致

最大操作量不
得大於固定污
染源最大設計
量 新增一頁「日用量」

製程名稱命名優
先順序
1.製程代碼表
2.公告第1批至
第8批製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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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使用原(燃)物料
及產品之安全資料表
(SDS)，該表應為最近
三年內更新之版次且
成分辨識資料需完全
揭露，另檢附一頁SDS
目錄，目錄中請依SDS
內容填寫各原料 CAS
NO.(非純物質可免填)
及VOCs成分比例

名稱需與公私場所製
程資料表AP-M之原物
料名稱能有所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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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燃料之污
染源應設置燃
料監測儀表(採
累計型)，燃料
儲槽應設置液
位計，燃氣污
染源應設置獨
立流量計

有關污染源之操
作條件，應以其
設計或實際操作
情形，設置足以
監控符合實際運
作情形之操作條
件、紀錄項目及
頻率

投入原料為廠內
回收再利用或自
行處理者，仍需
紀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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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燃料混燒
比例及成分標準」
附表之成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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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空氣污染物(HAPs)、揮發性有機物 13 項
個別物種

表AP-G排放標準填寫範例：

1.≦5.68×10-2g/s

2.≦5.68×10-2g/s(加嚴標準)

3.≦5.68×10-2g/s (112.7.1起≦5.68×10-4g/s)

4.排放削減率>90%或工廠總排放量<0.6 kg/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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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
或排放
口編號

粒狀污染物
揮發性有機物
(出入口)

甲苯 硝酸 檢測紀錄申報方式

P001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 -
依規定進行檢測，
並於期限(30日)內
進行申報，除此以
外依據空氣污染防
制法內容申報。

P002
展延前一年
內一次

- - -

P003 -
展延前一年內

一次
- -

檢測項目需詳列
所有污染物種，
僅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粒狀污
染物及揮發性有
機物需填檢測頻
率，另揮發性有
機物之檢測項目
應為揮發性有機
物出入口

其它污染物種檢
測頻率以”-“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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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方式規定應
以密閉收集為優
先考量，包圍式
氣罩次之

各污染源氣罩收
集效率之計算過
程，並檢附氣罩
照片(氣罩開口至
污染源位置)、實
際風速量測位置
照片及量測值

需核備兩個負壓儀表

各污染源之揮發
性有機物，依集
氣設施規定，認
定其收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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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許可證
申請時應依環保署
公告之「空氣污染
防制費收費辦法」
及「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
排放量申報管理辦
法」推估污染物排
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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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量推估依據採
質量平衡者，請
參閱空污費申報
物料及抵扣相關
削減量進行排放
量計算設置或操作新申請者的揮發性有機物總

排放量，皆以揮發性有機物估算排放量
Ⅹ(1-空污費公告防制設備去除效率)

備註

貢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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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應記錄
相關操作參數、
各項耗材更換或
清洗頻率(參考
附件二)

防制設備之處理
效率採設計操作
條件或試車檢測
驗證為依據核定
（設計與實際值
應填寫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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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名稱

儀表編號

讀值

單位

讀值不清

單位不明

操作許可申請時檢
附防制設備及儀表
(讀值、單位清晰
可辨識)照片佐證

公私場所設有防制設備者，於提送
許可證申請時，請檢附防制設備構
造圖及防制設備功能計算書

儀表名稱

儀表編號

讀值

單位

讀值不清

單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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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固定床式吸附設備，應符合下列規定：
1. 未設置濃度監測器者，應以儀器每週

量測1次防制設備入口及採樣孔VOCs
濃度

2. 活性碳更換頻率計算，應依試車檢測
當時之入口濃度與流量進行推估

3. 應紀錄廢氣入口溫度(溫度不得大於
40℃)、活性碳更換量及更換日期

4. 應檢附活性碳購買證明及吸附曲線等
相關佐證資料

5. 詳述廢活性碳放置位置及後端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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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標格式以 TM2 二
度分帶表示、版本以
TWD97 大地為基準

「檢查鑑定公司場所
空氣污染物排放狀況
之採樣設施規範」

排放管道應檢附採樣平台
荷重證明(近五年內開立)，
內容應包含管道編號、平
台可承受之最大重量、並
應有製造商、結構技師或
第三方公正單位簽章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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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就電子
網路傳輸文件逐頁
檢視內容正確性並
簽名

應設置一名以上之專
責代理人，並於許可
申請時檢附專責代理
人核備函

應公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申請資料與核發內
容、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辦理簽證之環
境工程技師、環境檢驗測定機溝之查核及處
分結果及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
畫等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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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遮蔽部份

首 頁 可不放

壹、許可固定污染源製程、主要設備及排放口 必放

貳、許可條件

一、製程流程圖 可不放

二、原（物）料、燃料用量或產品產量及
其操作條件、操作期程規定

除燃料外皆可
遮蔽

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種類、年許可排放
量及其推估依據、收集排放方式規定

必放

四、空氣污染物防制方法及設施之名稱、
型式、處理容量(效率)及操作條件規定

必放

五、排放管道口徑及排放口位置規定 必放

六、空氣污染物排放之監測規定 必放

七、空氣污染物排放之定期檢測規定 必放

八、固定污染源及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操作
紀錄規定

可不放

九、空氣污染物排放之監(檢)測結果申報
規定

必放

十、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檢查及保養規定 可不放

參、其他規定事項 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 可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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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環境保護局諮詢連絡窗口

委辦公司-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3-5520984

連絡信箱：camec9805@gmail.com



附件二、揮發性有機物收集效率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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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氣設施名稱
控制效率 應紀錄之操

作條件項目條件 收集效率%

密閉負壓操作

圍封空間內污染排放區域及人員或物料進出口處符
合附合負壓操作並設有壓力監測儀表者。

100 1. 用電量
2. 壓力差
3. 風速

圍封空間內污染排放區域符合附合負壓操作並設有
壓力監測儀表者。

90

包圍式操作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污染源設置一般型氣罩且有圍幕設施者

2. 設置包圍型氣罩者

80

1. 用電量
2. 壓力差
3. 風速

一般氣罩 非設置包圍型氣罩者 60

1. 用電量
2. 壓力差
3. 風速

密閉負壓操作收集效率中收集效率90%者，應發文製環保局判定，核可後於公私場所製程說
明表AP-M(續一)製程流程圖中說明收集效率為密閉收集90%，並計算10%逸散量，另於公私
場所污染防制/計畫目標表AP-G中以密閉表示。



附件三、防制設備應設置之監測儀表、紀錄
項目及紀錄頻率

30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粒狀污染物、鉛、
鎘、汞、砷、六
價鉻

洗滌塔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洗滌液流率 每日一次

補(排)水量/水表 補(排)水量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整體換水量/水表 整體換水量及

日期

更換時紀錄

(建議至少每季換水

一次)整體換水頻率(週期)/-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旋風分離器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重力集塵器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表AP-A 表AP-G

★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附件三、防制設備應設置之監測儀表、紀
錄項目及紀錄頻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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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粒狀污染物、
鉛、鎘、汞、
砷、六價鉻

靜電集塵器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操作電壓/電壓表 操作電壓 每日一次

操作電流/安培計 操作電流 每日一次

袋式集塵器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入口溫度 每日一次

濾袋更換頻率(週期)/- 濾袋更換量及日期 更換時紀錄

表AP-A 表AP-G



附件三、防制設備應設置之監測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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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硫氧化物

洗滌塔

(未加藥)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洗滌液流率 每日一次
補(排)水量/水表 補(排)水量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整體換水量/水表
整體換水量及日

期

更換時紀錄
(建議至少每季換水一

次)
整體換水頻率(週期)/-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乾式排煙脫硫 藥劑名稱/- - -

表AP-A 表AP-G



附件三、防制設備應設置之監測儀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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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硫氧化物

濕式排煙脫
硫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洗滌液流率 每日一次
補(排)水量/水表 補(排)水量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藥劑名稱、用量/- - -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計
(pH值>5，否則視為無效率)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每日一次

半乾式排煙
脫硫

補(排)水量/水表 補(排)水量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藥劑名稱、用量/- - -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pH計
(pH值>5，否則視為無效率)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每日一次

表AP-A 表AP-G



附件三、防制設備應設置之監測儀表

34

★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氮氧化物

選擇觸媒還原
(SCR)設備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入口溫度 每日一次

廢氣出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出口溫度 每日一次

藥劑名稱、用量/- - -

觸媒、用量/-
觸媒更換量及日期 更換時紀錄

觸媒更換頻率(週期)/-

選擇無觸媒還
原(SNCR)設備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入口溫度 每日一次

廢氣出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出口溫度 每日一次

循環流量/流量計 循環流量 每日一次

還原劑種類、注入量、濃度/- 還原劑注入量 每日一次

表AP-A 表AP-G



附件三、防制設備應設置之監測儀表

35

★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酸鹼廢氣 洗滌塔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洗滌液流率 每日一次
補(排)水量/水表 補(排)水量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整體換水量/水表
整體換水量及日期

更換時紀錄
(建議至少每季換水一次)整體換水頻率(週期)/-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pH計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

pH值
每日一次

拉西環清洗頻率(週期)/- 拉西環清洗日期
清洗時紀錄

(建議至少每年清洗一次)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
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表AP-A 表A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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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酸鹼廢氣 洗滌塔

洗滌液流率/流量計 洗滌液流率 每日一次
補(排)水量/水表 補(排)水量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整體換水量/水表 整體換水量及
日期

更換時紀錄
(建議至少每季換水一次)整體換水頻率(週期)/-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

pH計
經洗滌器後洗
滌液pH值

每日一次

拉西環清洗頻率(週期)/-
拉西環清洗日

期
清洗時紀錄

(建議至少每年清洗一次)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表AP-A 表AP-G

另半導體業應另外新增：
潤濕因子>0.1m2/hr

填充段空塔滯留時間>0.5s

填充物比表面積>90m2/m3

經洗滌器後洗滌液pH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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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揮發性有機物

熱焚化爐

燃燒溫度/溫度計 燃燒溫度 每日一次

燃料名稱、用量、熱值 燃料量 每日一次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連續式吸脫附接

續冷凝處理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入口溫度 每日一次
冷凝劑出口溫度/溫度計 冷凝劑出口溫度 每日一次
冷媒、用量/-

冷媒更換量及日期 更換時紀錄冷媒更換頻率(週期)/-
(冷媒為冷水者排除)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表AP-A 表AP-G

★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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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種類 防制設備種類 監測項目/儀表 紀錄項目 紀錄頻率

揮發性有機物

連續式吸脫附接續

焚化處理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入口溫度 每日一次
燃燒溫度/溫度計 燃燒溫度 每日一次
吸附材質名稱、用量/- 吸附材質更換量及日

期
更換時紀錄

吸附材質更換頻率(週期)/-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處理量/風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固定床式吸附塔

(每公斤活性碳置

換 0.2公斤揮發性

有機物)

廢氣入口溫度/溫度計 廢氣入口溫度 每日一次

壓降(差)/壓差計 壓降(差) 每日一次

活性碳名稱、更換量/-
活性碳更換量及日期 更換時紀錄

活性碳更換頻率(週期)/-

進氣VOCs濃度/濃度監測器 擇一

裝設

進氣 VOCs 濃度 每日一次

進出口VOCs濃度/PID 進出口VOCs濃度 每周一次

用電量/電表 擇一

裝設

用電量 每日一次

廢氣流量/流量計 廢氣處理量 每日一次

★防制設備壓降操作範圍應設於半錶內，以便判斷設備是否運作正常。

表AP-A 表A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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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設置
(變更)許可
申請

受理設置
(變更)許可

申請

審查機關
公開許可
申請資料

進行審查

完成審查
並製證

核發收費 資訊公開形式審查 實質審查

補正日數不得
超過14日，補
正日數不算入
審查期間

補正次數以3次為限
補正日數不得超過90日
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間
必要得延長15天
屬BACT、模式模擬得延長45天
屬第一類得延長30天

通知繳納
證書費及
領證

(7日內) (7日內) (7日內) (35日內) (14日內)



設置後操作許可送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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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設置
(變更)許可
申請

受理設置
(變更)許可

申請

審查機關
公開許可
申請資料 進行審查

完成審查
並製證

核發收費 資訊公開形式審查 實質審查

補正日數不得超
過14日，補正日數
不算入審查期間

補正次數以3次為限
補正日數不得超過90日
補正日數不算入審查期間
必要得延長15天
屬BACT、模式模擬得延長45天
屬第一類得延長30天

通知繳納
證書費及
領證

(7日內) (7日內) (7日內) (35日內) (14日內)

通知試車 進行審查

試車及提送
檢測報告

審核檢
測報告

展延次數不得超過2次
展延日數不得超過190
日
檢測報告應於試車期限
前15內提送

(100日內) (15日內)

審查時間必要
得延長10天


